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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五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 
關 於 實 體 問 題 之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項 之 決 定 。 決 議  
案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即 爲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； 這 些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每 一 部  
分 內 的 問 題 ， 係 依 照 理 事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一 次 提 出 審 議 時 的 日 期 依 次 序 排 列 ； 每 一  
問 題 的 決 議 案 &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曰 期 先 後 依 次 排 列 。

理 事 會 有 關 議 程 的 决 定 ， 載 在 " 一 九 五 八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程 之  
項 目 ”一 標 題 之 下 。

決 議 案 按 通 過 先 後 次 序 編 號 。 決 議 案 標 題 下 方 括 弧 內 之 文 件 編 號 ， 係 在 一 九  
六 四 年 採 用 本 卷 所 用 編 號 辦 法 以 前 該 決 議 案 原 有 識 別 號 碼 ； 理 事 會 早 年 通 過 之 決  
議 案 現 經 加 上 新 編 猇 。 每 一 決 議 案 後 附 栽 其 表 决 結 果 。 决 定 之 採 取 通 常 不 經 表  
決 ， 但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决 結 果 則 載 在 該 决 定 之 後 。

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， 即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―  
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亊 會 文 件 一 覽 表 （ 編 號 S/ . . . )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止 者 ，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第 二 編 ， 第 一 號 c聯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編 號 ： 53.1.3); 
— 九 五 〇 年 及 以 後 各 年 者 ，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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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遇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 

第 一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俅 據 其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職 責 所 審 議 之 問 題

巴 勒 斯 坦 問 題 1
一 二 七 ( 一 九 五 八 ） . 一 九 五 八 年  

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案

[ S/3942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囘 愴 曾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六 日 審 議 2 約 旦 哈 希 米  
德 王 國 對 於 以 色 列 在 停 戰 分 界 線 之 間 耶 路 撒 冷 政 府 大  
厦 地 區 所 從 事 之 活 動 之 控 訴 ，

業 已 審 議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代 理 參 謀  
長 應 理 事 會 之 請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所 提 關 於  
該 地 帶 之 報 吿 書 ，3

查 悉 該 地 帶 之 地 位 受 以 色 列 約 旦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4 
規 定 之 影 響 ， 以 色 列 或 約 旦 對 於 該 地 帶 之 任 何 部 份 均  
無 主 權 (該 地 帶 係 在 兩 分 界 線 以 外 ) ，

茲 爲 減 少 緊 張 局 勢 避 免 造 成 新 事 件 起 見 ，

一 . 訓 令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監 察 組 織 參 謀 長 根  
據 依 照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規 定 反 下 列 第 三 段 而 定 之 辦 法 調  
整 該 區 內 之 活 動 ， 並 且 注 意 該 區 財 產 之 所 有 權 ， 應 知  
非 經 雙 方 同 意 ， 以 色 列 人 不 許 使 用 阿 拉 伯 人 所 有 之 財  
產 ， 阿 拉 伯 人 亦 不 得 使 用 以 色 列 人 所 有 之 財 產 ；

1 一 九 四 七 、 —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— 九 五  

一 、 一 九 五 三 、 一 九 五 四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九 五 六 、 . 一 九 ;H七  
年 理 亊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兼 案 或 決 定 a

* 參 閱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第 七 八 七 次 反  
第 七 八 八 次 畲 議 。

3 同 上 ， 第 十 二 年 ，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 
編 ， 文 件 S/3892〇

4 同 上 ， 第 四 年 ， 特 別 補 編 第 一 號 。

二 • 訓 令 參 謀 長 檢 查 過 去 之 財 產 紀 錄 以 期 確 定 該  
地 帶 內 財 產 之 所 有 權 ；

- 二 贊 成 代 理 參 謀 長 爲 實 現 下 列 各 種 目 的 而 提 出  
之 建 議 ：

(a)  雙 方 應 該 通 過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討 論 該 地 區 內  
之 民 事 活 動 ；

(b)  爲 造 成 一 種 使 討 論 比 校 容 易 得 到 結 果 之 空  
氣 ， 在 調 查 完 畢 反 訂 成 調 整 該 區 活 動 之 規 定 以 前 ， 應  
暫 時 停 止 該 區 內 以 色 列 人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二 H 日  
所 開 姶 之 一 類 活 動 ；

(c)  此 項 討 論 應 在 兩 個 月 內 予 以 完 成 ；

(d)  應 將 討 論 結 果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；

四 ■ 請 以 色 列 約 旦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締 約 雙 方 與 參 謀  
長 合 作 ， 並 在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中 合 作 依 照 本 決 議 案 實  
行 此 等 建 議 ；

五 • 請 以 色 列 約 旦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締 約 雙 方 遵 守 協  
定 第 三 條 ， 使 該 條 所 稱 之 軍 隊 不 得 越 過 停 戰 分 界 線 ， 
並 撤 離 或 毁 壤 雙 方 在 該 地 帶 之 軍 事 便 利 與 設 備 ；

六 .  請 雙 方 利 用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所 規 定 之 機 構 以 實  
現 該 協 定 之 規 定 •，

七 .  請 參 謀 長 就 實 施 本 決 議 案 之 情 形 提 出 報 吿 。

弟 八 一 〇 次 會 議 一 致 遗 邁 。

決  定
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四 一 次 會 鏃  

決 定 邀 請 以 色 列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參 加 时 論 以  
色 列 對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之 控 訴 ，5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5 同 上 ， 第 十 三 年 ， .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反 十 二 月  
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41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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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_i ,: 11, M事 會 第 八 四 四 次 會  
議 聆 悉 祕 書 長 之 陳 述 ， 內 稱 彼 準 備 前 往 訪 問 各 有 關 阈  
家 ， 並 將 於 訪 問 時 提 出 當 前 情 勢 ， 請 求 以 色 列 及 阿 拉  
伯 聯 合 共 和 國 當 局 予 以 最 鄭 重 之 考 慮 ， PA期 打 破 現 存  
趨 勢 ， 並 請 彼 等 全 力 支 持 爲 求 解 決 造 成 緊 张 局 勢 之 各  
種 根 本 間 題 所 作 努 力 。

突 厄 西 亞 及 法 蘭 西 之 控 訴  
(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）

決  定
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----- 次 會 議

決 定 邀 請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列 兩 項 目 ， 似 無 表  
決 權 ”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爲 提 出  
f突 尼 西 亞 對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八 H法 蘭 西 在 Saklet.. 
Sidi-Youssef之 侵 略 行 爲 之 按 訴 ’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 
席 函 （ S/3952 ) ”6及 〃 一 九 i f .八 年 二 月 十 四 曰 法 蘭 西  
代 表 爲 ^ 突 尼 西 亞 援 助 叛 徒 使 彼 等 自 突 尼 西 亞 領 土 從  
事 破 壞 法 國 領 土 完 整 及 法 國 國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之 活 動  
所 造 成 之 情 勢 ’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C S/3954 )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鑒 及 據 報 即 將 進 行 之 調 解 工  
作 ， 決 定 根 據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延 會 。

蘇 丹 之 控 訴

決  定

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二 H 日 理 事 會 第 八 一 二 次 會 議  
決 定 邀 請 蔴 丹 及 埃 及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關 於 蘇 丹 與 埃 及 間  
邊 境 情 勢 之 "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蘇 丹 代 表 致 祕 齊  
長 函 （ S/3963 ) ”7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，

同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備 悉 埃 反 代 表 之 保 證 ： 該 國 政  
府 已 決 定 將 此 項 邊 界 間 題 留 待 蘇 丹 舉 行 選 舉 後 再 求 解  
決 。

6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H 月 份 浦 編 。
7 同 上 。

黎 巴 嫩 之 桉 訴

決  定

一 儿 .i (.八 年 五 月 二 十 H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一 八 次 食  
議 決 定 邀 請 黎 巴 嫩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 
K開 項 目 ， 佴 無 表 決 權 ： "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丨 丨  

黎 巴 嫩 代 表 爲 ^ 黎 巴 嫩 爲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干 涉 黎 巴  
嫩 內 政 所 造 成 之 情 勢 如 任 其 繼 續 足 以 危 及 國 際 和 平  
W安 全 之 維 持 rfri提 出 之 控 訴 ’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阑  
(S/4007 ) ,，8〇

N 次 會 議 ， 理 事 會 決 定 將 本 項 問 題 延 至 六 月 :V. 丨1 
讨 論 ， 以 便 等 候 阿 拉 伯 國 際 聯 盟 於 五 月 H 十 一 日 開 矜  
審 議 同 一 事 項 所 得 結 采 。

- - J L J  L八 年 六 j j 二 H ， 理 事 會 笫 八 二 O 次 會 議 徇  
黎 巴 嫩 請 求 ，9 決 定 將 原 定 六 彳 擧 行 之 會 議 （ 來  
閱 上 文 ） 改 在 六 月 ； 舉 行 a

- 九 31■ . 八 年 六 月 Ti: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二 二 次 會 議 鑒  
於 阿 拉 伯 國 際 聯 盟 適 於 是 日 舉 行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， 討 論  
黎 巴 嫩 之 控 訴 ， 決 定 延 至 次 始 莕 議 本 問 題 。

一 二 八 ( 一 九 五 八 ） . 一 九 五 八 年  
六 月 十 一 日 決 議 案

f S/4 0 2 3 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聆 悉 黎 巴 嫩 代 表 關 於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千 涉 黎 巴  
嫩 内 政 之 指 責 以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之 答 覆 後 ，

決 定 立 刻 派 遣 一 觀 察 團 前 往 黎 巴 嫩 ， 藉 以 保  
證 人 貨 、 軍 火 、 或 其 他 物 資 不 至 有 越 過 黎 巴 嫩 邊 界 之  
养 法 滲 透 ；

二 . 授 權 祕 書 長 爲 此 H的 採 取 必 要 之 步 驟 ；

請 覩 祭 围 隨 時 將 其 覼 察 所 得 經 祕 齊 長 轉 吿 安
上 理 事 會 。

8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/J 、 K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褊 。  
9 同 上 ， 文 件 S/ 4018。



弟 八 二 五 次 會 議 以 十 票  
對 零 遑 遍 ， 棄 權 者 一 （ 蘇  
維 块 社 主 我 共 和 圃 聯  
邦 ） 。

決  定
—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曰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三 一 次 會 議  

於 通 過 列 有 黎 巴 嫩 之 控 訴 及 約 旦 之 控 訴 （ 參 閱 本 貝 及  
次 頁 ） 兩 項 目 之 議 程 時 ， 決 定 首 先 聽 取 關 於 約 旦 所 提  
控 訴 之 開 頭 陳 述 ， 然 後 將 兩 項 控 訴 同 時 審 議 」

—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三 四 次 於 繼  
續 審 議 兩 項 控 訴 時 決 定 將 會 中 提 出 之 三 件 決 議 草 案 連  
續 交 付 表 決 ， 並 於 表 決 完 畢 後 始 行 聽 取 關 於 投 票 理 由  
之 一 切 說 明 。

以 沁 票 姆 零 通 過 ， 棄 權  
者 二 （ 哥 倫 比 亞 、 蘇 維  
埃 社 會 主 我 共 和 囷 聯  
邦

—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三 七 次 會  
議 f 繼 續 審 議 兩 項 控 訴 時 決 定 根 據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三  
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延 會 ， 不 預 定 下 次 會 議 曰 期 。

以 十 票 對 一 黍 （ 蘇 維 埃  
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因 聯 邦 ） 
通 通 。

一 一 九 ( 一 九 五 八 ） . 一 九 五 八 年  
八 月 七 日 決 議 案

[ S/4083J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審 議 文 件 S/Agenda/838所 栽 議 程 中 之 項 目  
二 及 三 ， 10

計 &安 全 理 事 會 在 第 八 三 四 次 反 第 八 三 七 次 會 議  
中 由 於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不 能 一 致 而 未 克 實 行 維 持 國 際 和  
平 及 安 全 之 主 要 貴 任 。

議 決 召 開 大 會 緊 急 特 別 屆 會 。

華 八 三 八 次 會 議 一 致 遑 遍 。

決  定
- 一 ^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四 〇 次  

會 議 決 定 將 黎 巴 嫩 控 訴 案 自 其 據 有 事 項 表 內 撤 除 。

突 尼 西 亞 及 法 蘭 西 之 控 訴  
( 一  •九五 八 年 五 月 ）

決  定
, …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H， 理 事 會 第 八 - - 九 次 會 議 決  

定 邀 ，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參 加 討 論 下 列 項 目 ， 但 無 表 決  
權 ：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爲 ，突 尼  
西 亞 對 駐 在 其 國 境 及 阿 爾 及 利 亞 之 法 蘭 西 軍 除 自 一 九  
五 八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以 來 對 突 尼 西 亞 進 行 武 裝 侵 略 之 控  
訴 ’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4013 ) ”11及 ”一 九 五  
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曰 法 蘭 西 代 表 爲 下 列 二 事 致 安 全 理 亊  
會 主 席 商 ： （a；r —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+ 四 日 法 繭 西 對 突 尼  
西 亞 之 控 訴 （ S/3954 ) V 2 (b) '突 尼 西 亞 破 壤 一 九 五  
八 年 二 月 以 來 爲 法 國 部 隊 駐 屯 突 尼 西 亞 境 內 若 千 地 點  
而 成 立 之 臨 時 協 定 所 造 成 之 情 勢 ’ （ S/4015 ) ”] 1

一 九 五 八 年 六 为 四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二 一 次 會 議 決  
定 將 議 程 上 兩 項 目 （ 參 閱 上 文 ） 之 討 論 展 至 六 月 十 八  
日 舉 行 ， 以 便 當 事 雙 方 進 行 會 談 。

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二 六 次 會 議  
對 於 法 蘭 西 與 突 尼 西 亞 雨 國 政 府 業 已 以 直 接 談 判 方 式  
順 利 解 決 彼 等 之 困 難 ， 表 示 慶 賀 。

鈞 旦 之 控 訴
決  定

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， 理 事 會 第 八 三 一 次 會 議  
將 " …■•九五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約 旦 代 表 爲 f約 旦 哈 希 米

1 1 同 上 ， 第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 
補 編 。

10 同 上 ， 第 十 三 年 ， 第 八 三 八 次 會 議 ， 第 — 頁 0

3

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•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


德 王 國 爲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千 涉 其 內 政 而 提 出 之 擦  
訴 ’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4053 ) ”13— 項 目 列 入  
議 程 後 ， 決 定 邀 請 約 旦 及 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代 表 參 加  
該 問 題 之 討 論 ， 但 無 表 決 權 。

#  J 關 於 理 聿 會 對 此 項 問 題 所 作 之 其 他 決 定 ， 參 閱  
前 在 黎 巴 嫩 之 控 訴 ，，橾 題 下 所 栽 列 之 第 八 四 一 丈 、 系  

八 三 四 次 及 第 八 三 七 次 會 議 之 決 定 及 決 誠 案 一 二 九 （  

一 九 五 八 ） 〇 〕

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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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 份 •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項

國 際 法 院 14
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大 會 選 舉 法 院 法 宫

一 三 〇 ( 一 九 五 八 ） . 一 九 五 八 年  
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決 議 案

[ S/4118]

安 全 理 寧 會 ，

獲 悉 Josfe Gustavo Guerrero法 官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 
十 月 二 十 五 日 逝 世 ， 深 表 哀 惜 。 、

復 悉 國 際 法 院 因 此 有 一 法 官 出 缺 ， 其 任 期 爲 已 故  
法 官 任 期 之 未 满 部 分 ， 且 須 依 照 法 院 規 約 之 規 定 予 以  
補 實 ，

鑒 於 根 據 法 院 規 約 第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， 爲 補 實 此 缺  
擧 行 選 舉 之 日 期 須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定 ，

決 定 此 項 補 選 應 於 大 會 第 十 四 届 會 期 內 或 第 十 四  
届 會 以 前 之 一 次 特 別 屆 會 期 內 舉 行 。

第 八 四 〇 次 會 硪 遑 邁 0»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15 16

一 三 一 ( 一 九 五 八 ） . 一 九 五 八 年  
十 二 月 九 日 決 議 案

[ S/4133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業 已 審 查 幾 內 亞 共 和 國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 
書 ，17

建 議 大 會 准 許 幾 內 亞 共 和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
國 0

第 八 四 二 次 會 議 以 十 黍  
對 零 通 遍 ，棄 根 者 一 （ 法  
嘀 西 ） 。

14 •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五 . 一 、 一 九 五 三 、 九
五 四 、 一 九 五 六 、 一 九 五 七 年 理 事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 
案 或 決 定 a

1 5 未 舉 行 表 決 ， 逕 行 通 過 。
16 —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0 九 、 一 九  

五 〇 、 一 九 五 二 、 一 九 五 五 、 一 九 五 六 、 一 九 五 七 年 理 事 會  
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a

1 7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三 年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刀 、 
十 一 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41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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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八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目

註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慣 例 係 於 毎 次 會 議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臨 時 議 程 通 過 該 次 會 議 議 程 ； 一 九 五 八 年 各 次  
會 議 通 過 之 議 程 見 安 全 神 .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十 年 ， 第 八 〇 九 次 至 第 八 四 四 次 會 議 。

項 目 一 經 列 入 議 程 ， 即 留 置 於 理 事 會 所 據 有 寧 項 表 內 ， 直 至 理 事 會 決 定 撤 除 爲 止 。 嗣 後 各 次 會  
議 ， 該 項 目 得 保 持 原 有 形 式 ， 或 經 理 事 會 決 定 ， 增 列 分 項 。

下 表 依 日 期 先 後 載 明 理 事 會 於 何 次 會 議 決 定 將 每 . 一 事 項 首 次 列 入 議 程 。

項  目 會 嫌  a 期

—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三 u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爲 提 出 ”突 尼 西 亞 對 於 一  
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八 日 法 蘭 西 在 Sakiet-Sidi-Youssef之 侵 略 行  
爲 之 控 訴 ”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S/3952)。 18 — 九 五 八 年  
二 月 十 四 日 法 蘭 西 代 表 爲 ”突 尼 西 亞 援 助 叛 徒 使 彼 等 得 自 突  
尼 西 匪 領 土 從 事 破 壞 法 國 領 土 完 整 及 法 國 國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
之 活 動 所 造 成 之 情 勢 ’’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S/3954 ) 18
C突 尼 西 亞 及 法 明 西 之 控 诉 （ 一 汜 五 八 年 二 月 ） 〕 ...........  第 八 一 一 ' 次 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八 曰

—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丨 3 蘇 丹 代 表 致 祕 書 長 函 （ S/3963 ) 18〔 蚨  
丹 之 控 訴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八 一 二 次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

— 九 五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蔴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代 表 致 安 全  
理 事 會 主 席 函 中 所 提 出 之 控 訴 ， 其 題 目 爲 《 制 止 美 國 携 有 原 子
彈 及 S1弾 之 軍 用 飛 機 向 蔴 聯 邊 境 飛 行 之 緊 急 措 施 ’’(S/3990)19 第 八 一 次  •九 五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 H

—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黎 巴 嫩 代 表 爲 " 黎 巴 嫩 爲 阿 拉 伯 聯 合  
共 和 國 干 涉 黎 巴 嫩 內 政 所 造 成 之 情 勢 如 任 其 繼 續 足 以 危 坆 阈  
際 和 平 與 安 全 之 維 持 而 提 出 之 控 訴 ”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
( S/4007 ) 19〔 黎 巴 嫩 之 控 訴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八 一 八 次 —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

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爲 " 突 尼 西 亞 對 駐 在 其  
國 境 及 阿 爾 及 利 亞 之 法 蘭 西 軍 隊 自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十 九 H以  
來 對 突 尼 西 亞 進 行 武 裝 侵 略 之 控 訴 ’’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 
( S/4013 ) 。 19 —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法 蘭 西 代 表 爲 下 列  
二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： u r —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法 闕

1 8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。
1 9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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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對 突 尼 西 亞 之 控 訴 ’’ （ S/3954 ) ;18 (b r 突 尼 西 亞 破 壤 一 九  
五 八 年 二 月 以 來 爲 法 國 部 隊 駐 屯 突 尼 西 亞 境 內 若 干 地 黯 事 而  
成 立 之 臨 時 協 定 所 造 成 之 情 勢 ” （ S/4015 ) 19〔 突 尼 西 亞 及  
法 繭 西 之 控 訴 （ 一 沁 五 八 年 五 月 ）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八 一 九 次

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約 旦 代 表 爲 " 約 旦 哈 希 米 德 王 國 爲 阿 拉  
伯 聯 合 共 和 國 千 渉 其 內 政 而 提 出 之 控 訴 ”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 
席 函 （ S/4053 ) 2。 〔 約 旦 之 控 訴 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第 八 三 一 - 次

國 際 法 院 法 官 出 缺 之 補 選 日 期 （ S/4111 ) w 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 八 四 O次

2a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9 
2 1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、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 份 補 編 。

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H

一 九 五 年 七 月 十 七 H 

一 九 五 八 年 - 丨 - 一 月 二 十 U



一 九 五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
決 議 案 曰  期 事  項 编 號 頁 次

一 二 七 （ 一 九 五 八 ） 一 九 五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口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S/3942 1
一 二 八 （ 一 九 五 八 ） 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黎 巴 嫩 之 控 訴 S/4023 2

一 二 九 （ 一 九 五 八 ） 一 九 五 八 年 八 月 七 曰 黎 巴 嫩 之 控 訴 —— 約 旦 之
控 訴 S/4083 3

一 三 0 ( — 九 五 八 ）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£ 曰 國 際 法 院 S/4118 5
一 三 一 （ 一 九 五 八 ）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九 1:1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S/4133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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